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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桃園市政府公務雲權限申請單

	□新增 □修改 □刪除  
	

	機關名稱
	

	姓名
	
	帳號
(公務雲)
	

	職稱
	
	分機
	

	E-mail
	

	使用權限
	□機關管理者  (如勾選此項請至下方填寫原機關管理者帳號為何及是否取消)
□公務車輛管理
□文件管理
□物品領用管理
□教育訓練管理

		原機關管理者帳號:
	
	是否取消:
	

	取消原因：


說明：
1. 勾選「機關管理者」，會將該機關預設之權限開放給申請人，包含機關管理者可使用之功能(公告管理、共用行事曆管理、雲端硬碟管理、問卷發布與管理)。
2. 其餘功能如：「公務車輛管理」、「文件管理」、「物品領用管理」、「教育訓練管理」，須各別申請。
3. 如機關管理者離職，請新進人員填寫權限申請單時，務必於原機關管理者帳號欄位填寫必要資訊，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於收到申請單後將取消原機關管理者之權限，以避免離職人員濫用。
4. 機關首長核章後請將本申請單送到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。
5. 如有疑問請洽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詹立宇，分機：6961～6962，廠商駐府人員楊雅筑，分機6956～6960。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